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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行程為履行本公司承辦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促進亞洲新

灣區聯盟招商開發實施計畫申請案」之國外行銷計畫工作項目，參加並考察 2017 年

MIPIM ASIA（亞洲國際房地產投資交易會），了解其辦理流程、方式、與會單位及整體

效益，俾利辦理 2018 年參展國際投資交易會議。 

本次計畫執行效益如下： 

（一）接觸潛在廠商、接軌國際。 

（二）了解國際不動產最新發展與趨勢。 

（三）了解參展 MIPIM ASIA 之效益是否符合本案招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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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參加緣由及目的 

本公司 106 年 10 月承辦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促進亞洲新灣區

聯盟招商開發實施計畫申請案」，依契約之國外行銷計畫工作項目，需於履約期

限內參展 1 場國際投資交易會議，為俾利 2018 年辦理參展國際投資交易會議，經

檢視國內各機關參展國際投資交易會議經驗，預定參展 2018 年 MIPIM ASIA（亞

洲國際房地產投資交易會），故先行參加並考察 2017 年 MIPIM ASIA（亞洲國際房

地產投資交易會），以了解其辦理流程、方式、與會單位及整體效益。 

二、出國參加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總經理 沈妙姿 

副總經理 高鎮遠 

經理 王昱茗 

管理師 林育慧 

三、行程規劃 

本次出國行程自 106 年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9 日共計 3 日，為參加 2017 年

MIPIM ASIA 會議，以及利用會議開始前之時間參訪商場案例兩個部分，行程規

劃如下： 

（一）11/27：中午抵達香港機場，下午至元創方 PMQ、國際金融中心 IFC、1881 廣場

等已開發項目參訪。 

（二）11/28-11/29：參與 MIPIM ASIA 各項論壇及交流活動。 

日期 行程內容 參訪重點 

11/27  PMQ 元創方、1881 

 國際金融中心 IFC 

 老舊建物及古蹟活化再利用 

 大型商場規劃 

11/28 

11/29 

MIPIM ASIA  各項論壇及交流活動 

 了解各國不動產市場及產品類型 

 比較國內外不動產產品之投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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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加 2017 MIPIM ASIA 會議 

一、MIPIM 簡介 

自 1989 年 在 法 國 巴 黎 首 度 主 創 辦 的 MIPIM （ Marc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IMmobilier –French，即：國際房地產投資交易會），是世界最具代表

性的房地產投資交易會，迄今已經舉辦 20 餘年之久。從最初 1,200 多位參展者，

擴展到 2017 年約有 23,000 人參加，其中包括約 1,500 名建築師和 4,800 名投資者。 

MIPIM 匯集了來自所有國際房地產行業（包括辦公室，住宅，零售，醫療保健，

體育，物流和工業）的最有影響力的參與者，為全球最多的開發項目和資金來源

提供無與倫比的互動。 

該活動旨在促進投資者、地方當局、專業人士、工業和物流業者和其他房地

產專業人士之間的業務交流，為國際間最具規模的招商交易會。 

隨著亞洲地區經濟高速發展，國際 MIPIM 展覽規模不斷擴大，「MIPIM ASIA

亞洲國際房地產投資交易會」於 2006 年在香港的成功開幕，並成為亞太地區第一

個最實際有效的投資交易平臺，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專業房

地產展覽會。2009、2010，以及 2011 年臺灣以臺灣主題館之形象參與 MIPIM ASIA，

2012 年是宣傳臺灣首次辦理世界不動產年會盛會，2014 年臺灣首次以臺灣主題形

象館參與 MIPIM（坎城），2016 年臺灣則以「主題論壇」方式，以「行銷臺灣及

拓展產業商機」為主軸，整合臺灣主要都市建設及港灣、海岸及重要國家門戶等

再生改造建設進行行銷，每年臺灣主題館皆吸引了近 2,000 位參觀者，其中有來

自 42 個國家的投資人士和國際開發商。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6 年 Mipim Asia 參展暨拜訪香港市區重建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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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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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會議記錄 

以下針對本次 MIPIM ASIA 行銷活動攤位、論壇形式說明如下。 

（一）行銷活動攤位 

MIPIM ASIA 行銷活動攤位，計有兩種形式，2017 MIPIM AWARDS 入圍作品

簡介及投票專區，以及專案行銷活動攤位兩種。 

1. 2017 MIPIM AWARDS 入圍作品簡介及投票專區 

設於會場入口處通廊，各項作品提供簡介書冊或摺頁，藉由投票過程兼具行

銷宣傳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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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行銷活動攤位 

以播放式簡報、3D 模擬動畫、展板等方式設置於論壇交流大廳。 

 

 

 

 

 

 

 

 

 

 

 

 

 

（二）論壇形式 

本次 MIPIM ASIA 會議主要分為四種論壇場次，GRAND BALLROOM、GRAND 

ROOM、SALONⅡ-Ⅲ及 SALON Ⅳ等四種不同主題及大小之會議場地。 

1. GRAND BALLROOM 

大師演講論壇，主要以講解、分析國際房地產投資情勢、市場發展、國際重

大政策對房地產投資之影響（如：全球脈絡下的亞洲投資、中國國內市場、英國

投資、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等），也邀請到香港特區林鄭月娥特首進行 30 分鐘演講，

講述香港各項重大建設及投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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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林鄭月娥特首專題演講 

 

 

 

 

 

 

 

 

 

 

 

 

全球脈絡下的亞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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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AND ROOM 

緊密式交流，以圓桌餐敘方式進行演講及交流，透過更加輕鬆及面對面方

式，增加相互討論及互相交流，提升會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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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LONⅡ-Ⅲ 

座談式論壇，以聊天形式進行專題討論，沒有簡報說明，主要以經驗分享及

互動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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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LON Ⅳ 

主題式論壇，以單一公司或國家機關透過專題簡報，進行房地產產品之行銷

與交流，內政部辦理之「2016 年臺灣主題論壇」即是此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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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人員與贊助單位 

本次 MIPIM ASIA 會議共計有 900 多名參與者，包含 570 家公司，36 個國家，

以及 50％的 CEO 和主席。 

贊助單位及合作夥伴共計 57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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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商場案例參訪 

一、PMQ 元創方 

PMQ 元創方（英文：PMQ，意思為 Police Married Quarters，即已婚警察宿舍），

為香港的一個創意中心，位於香港島上環荷李活道，總樓地板面積達 1.8 萬平方

公尺（地下 1 樓地上 8 樓），元創方的前身為於 2010 年 11 月 10 日被列為香港三

級歷史建築的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由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聯

同香港理工大學、香港設計中心和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活化成

名為「PMQ 元創方」的標誌性創意中心。同心基金成立元創方管理有限公司（PMQ 

Management Co. Ltd）負責管理元創方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起局部開放，於同年 6

月 21 日正式開幕。 

PMQ元創方保留了荷李活道警

察宿舍的兩座樓高 7 層的宿舍（A

座及 B 座，分別以鄰近街名命名為

Staunton 及 Hollywood）及少年警訊

會所，另外在 A 座和 B 座間，2 樓

之中庭上興建一個 600 平方公尺的

多用途會堂 QUBE，4 樓平台則設空

中 花 園 作 為 通 道 連 接 ， 並 為

PLATEAU。 

而地下對出的廣場空間前身為

操場和停車場。活化後變身為佔地

面積 1,000 平方公尺的 Aberdeen 

Courtyard 及 Marketplace 廣場，而連

接兩座宿舍之間的天幕則採用特殊

玻璃，可阻擋紫外光，方便市民在

地面平台乘涼。 

宿舍採用半開放式設計，原本

的廚房設於單位外的走廊，現用作

展示商戶的藝術品及貨品外，亦可

作為閒座區，讓遊人隨意休息。而

洗手間則設於各樓層左右兩端，另

附設升降機方便上落。 

元創方最多可容納約 130 個租

戶，供本地設計師租用的工作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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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舖，撇除短期租出予推廣之用的「Pop-upStore」，現有 102 個單位和餐飲店。現

時 2 樓或以上面積約 40 平方公尺的標準單位月租 1.8 萬元港幣，會根據差餉物業

估價署公布每年中上環乙級寫字樓月租調整，本地新進設計師會獲兩至五成租金

優惠，並有管理費和水電費等補貼。 

元創方租戶必須通過遴選委員會審批，準則包括申請人的業務計劃、營運經

驗、產品創意及對 PMQ 的貢獻。租約為期 2 年，約滿後承租的設計師或機構須

重新申請及審批。同時，租金優惠只給予本地或新晉設計師，已成名或海外設計

師須支付市值租金。 

元創方以體驗創意生活為主旨，目前商場雲集 100 家以上本地新進創作企業

家，常舉行各式創意活動。商場內設置有燈飾、服飾、創意手工藝品、飾品等多

元特色店鋪，並提供租借展覽空間項目。 

臺灣近幾年來也陸續推動古蹟及歷史建物活化再利用，在活化再利用過程

中，產業的引入，常因是否只能引進「文創產業」，不能過於商業化，而產生古

蹟及歷史建築整建、維護經費與商場營收間是否能取得平衡且持續自給自足經

營，為值得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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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金融中心 IFC 

國際金融中心（英文：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縮寫：IFC）是香港作為世

界級金融中心的著名地標，位於香港島中環金融街 8 號，面向維多利亞港。由地

鐵公司及新鴻基地產、恒基兆業、香港中華煤氣及中銀香港屬下的新中地產所組

成的 IFC Development Limited 發展、由美國建築師西薩·佩里擔任設計建築師及由

著名香港建築師嚴迅奇擔任項目建築師，其總樓地板面積達 43 萬 6 千平方公尺。

現為恒基兆業地產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部的所在地。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於 2003

年落成時，成為當時全球第五高、大中華地區第二高及香港第一高的建築物，直

至被環球貿易廣場取代香港第一高的地位。 

國際金融中心是標準 TOD 發展

案例，配合機場快線香港站之建設，

於香港站上方推動四期建設計畫，興

建商場、寫字樓及酒店。 

國際金融中心分為兩期建設，一

期，樓高 210 公尺，屬於辦公室大廈，

共地上 38 層，地下 4 層，樓地板面積

7 萬 2,850 平方公尺；二期，樓高 415.8 

公尺，屬於辦公室大廈，地上 88 層，

地下 6 層，樓地板面積 18 萬 5,805 平

方公尺。兩期建築地下 1-3 樓為與機

場快捷香港站共構。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IFC Mall）商

場分兩期落成，分別於 1999 年及 2004

年初開業。商場樓高 4 層，總面積達

7.4 萬平方公尺，毗連國際金融中心一

期及二期頂級寫字樓、世界級的四季

酒店及四季匯套房酒店。雲集名店近

200 間，商戶組合多樣化，當中包括

多個國際知名的時尚服飾、潮流配

飾、美容護膚、禮品、戲院及食肆等。

主要商戶包括 citysuper、連卡佛、

Palace ifc 戲院及 Apple Store。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IFC 二期 

IFC 一期 

圖片來源：欣傳媒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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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81 

1881（英語：1881 Heritage）前身為水警總區總部，這座古建築由 5 組建築物

組成，包括主體大樓、馬廐、報時塔（俗稱為圓屋）、九龍消防局及消防宿舍，

位於香港九龍油尖旺區尖沙咀廣東道 2 號 A，1884-1996 年期間為水警總區總部，

1994 年成為香港法定古蹟。水警總部的建築一直使用至 1996 年，總部遷往香港

島西灣河的新建築為止。至 2003 年，香港政府以商業招標形式將其交予私人公司

發展，長江實業以逾 3.52 億元投得水警總部發展權，為期 50 年。在保留原有建

築物的前提下，長實投資逾 10 億港幣將前水警總部改建成為古蹟酒店，並設有小

型商場，命名為 1881，2009 年 11 月 11 日正式開幕。 

1881 設有一間酒店名為海利公館（Hullett House），酒店設 12 間套房，面積由

82 至 87 平方公尺不等，各套房的裝修各有主題，並且以香港的海灣命名，例如

南灣套房、深水灣套房、銀礦灣套房等。酒店設 7 間餐廳和酒吧（長廊、馬堡扒

房、聖喬治、隆濤院、香檳廊、馬堡閣和水警吧）。 

總部大樓外的空地則改建為商場，佔地 7 千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共 20 多個

舗位，每個舖位由 18 至 750 平方公尺不等。許多國際級名牌，包括卡地亞、Tiffany 

& Co、萬寶龍等進駐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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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參加 2017 年參展 MIPIM ASIA，除了參與各場次論壇外，亦了解及觀摩目前

亞洲各主要城市不動產發展，學習各主要城市開發專案的思維與潮流，並檢視論

壇辦理過程個場次辦理方式及效益，作為 2018 參展之重要考量，同時利用間隔時

間，參觀香港著名商場案例，作為後續高雄港區開發之參考，充分運用出國短短

時間，發揮最大效益。現謹就本次參與之心得及建議，整理、歸納與摘要如下： 

一、心得 

（一）參與或辦理國際性城市規劃或不動產投資會議（論壇），藉由演講、討論交流有

助於獲取都市規劃及開發寶貴之知識。 

（二）臺灣不動產開發市場相對於其他國家，屬於較為小型之開發規模，應以有別於

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大陸）之開發案件行銷方式，不以市場規模廣大為主，

而以穩定且具效益之投資環境為行銷方向，以吸引國際開發商投資臺灣（例如：

三井 OUTLET 及 LaLaport 模式）。 

（三）古蹟及歷史建物的活化再利用是近年來臺灣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之重要政策，

惟華山藝文園區在產業引入過程引發些許爭議，其他各地古蹟活化也也面臨是

否過於商業化之疑慮，如何在保存與再利用、營運自給自足下找尋平衡是目前

臺灣政府面臨的重大議題。香港政府在處理古蹟活化再利用下，主要以兩種方

式辦理，一種為透過 NGO 團體、基金會等組織，彙集相關學校或文化機構組成

經營團隊，藉由基金會及學校不以收益為目的之資金投入，以較低價的租金提

供青年創業或創作之場地，例如：PMQ 元創方、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等；另一

種為商業開發，以保存古蹟前提下，直接提供長期發展權（使用權）公開招商

（類似臺灣的 50 年 ROT 案的概念），得標廠商在不影響古蹟保存下，得做各種

商業使用，例如：1881。因應不同古蹟、歷史建物的型態、地點、規模，參酌

香港政府兩種活化再利用方式，或許可以減少政府公帑的支出，幫助臺灣更多

古蹟及歷史建物保存與利用。 

二、建議 

（一）臺灣應積極建立更優良的投資環境，包括高效率的單一招商服務窗口、良好基

礎建設、優秀人才、合理稅制、優惠獎勵及良好的商業夥伴，始能在國際間保

持良好競爭。 

（二）本次論壇中，獲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

惠州和江門組成的城市群，正在整合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計畫」，目標為打造世

界級都會區，吸引世界各地開發商投資。臺灣各地方政府之開發案，目前招商

方式仍多是以單打獨鬥，甚至是互相競爭方式於國際上進行招商，相對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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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動產之招商已朝向整合區域資源聯合招商模式，臺灣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整

合資源及市場定位，透過團體戰方式，擴大資源面、市場面及行政面，以提供

最充足的資源、最完善的行政協助，方能與國際上大型開發案相提並論。 

（三）臺灣古蹟及歷史建物目前歸屬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文化部門管理，惟文化部門以

推動文化保存及發展為主，商業發展非屬該部門之專業，參酌香港政府其古蹟

活化再利用乃交予發展局辦理，可視其都市發展之區位進行最適宜之再利用方

案，因此建議臺灣未來古蹟及歷史建物其活化涉及引入產業者，可轉由都市發

展部門辦理。 

（四）往後應持續參與或辦理國際級招商會議（論壇），並統籌運用國家資源，擴大招

商規模，並持續與國際接軌，增加臺灣投資市場能見度，吸引外資投資。 


